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星景生态 100%股权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对公司收购星景生态建设投资(苏州)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星

景生态”）100%股权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   一、本次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平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，未发现有损害公 

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 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  二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。在对标

的公司进行审计期间，遵循了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，勤勉尽责，坚

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审计准则，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标的公司

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 

    三、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战略规划的进一步实施，与公司业务布局及未

来规划相契合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    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以 3.4 亿元人民币收购星景生态 100%股权。 

 

 

独立董事: 

 

陈爱珍、   董志勇、   李东昕、   王立勇 

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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